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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想行使权利对 NMSN 或其他健康保险指派令提出异议或终止该命令，以下家庭法规 (FC) 章节
将告诉您如何以及何时通知拥有您的子女抚养令的县法院。

根据 FC 第 3765 条，如果出现以下情况，您有权对 NMSN 或其他健康保险指派令提出异议：

• 尚未发出维持健康保险的命令；

• 应扣留的保费金额超过法律允许的金额，或超过法院命令的金额；

• 增加的健康保险费用是不合理的；

• 您不是被要求提供健康保险的人；

• 孩子已经或将会获得健康保险；或者

• 雇主选择的保险范围不合适。

根据 FC 第 3770 条，如果出现以下情况，您有权要求法院终止 NMSN 或其他健康保险转让令：

•  输入的新命令与现有的 NMSN 或健康保险指派命令不一致；

• 您的雇主已停止为您提供健康保险；

• 您认为有充分理由终止 NMSN 或健康保险指派令；或者

• 您被要求为其提供健康保险的子女已经死亡或解放。

根据 FC 第 3762 条，“正当理由”仅限于上述任何一项条件，或法院裁定执行 NMSN 或健康保险指
派令会给您造成极大困难。

如果上述任何一项适用于您，并且您想要对命令提出异议或终止命令，则必须向县法院提交必要的文
件。法院将为您提供出庭日期。您将需要参加听证会并提供应停止执法的理由证明。根据向法院提供的
信息，法院可以终止 NMSN 或其他健康保险指派命令和/或作出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命令。您向法
院提供的理由也可能会导致情况发生变化，从而导致您的子女抚养令被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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